
國立臺南護理專科學校 

視聽教室（一）使用規範 

 

教室使用規範： 

1. 禁止攜帶食物、飲料入內食用。不得在教室內飲食。 

2. 教具及設備使用完畢後，務必物歸原處。 

3. 應愛護桌、座椅等所有相關教具設備。 

4. 務必保持室內整潔、桌面乾淨，絕對禁止丟棄垃圾。 

5. 當日使用前及完畢離開前，需安排值日生確實檢查室

內、外垃圾、關燈、關掉電子設備、冷氣電源並鎖門。 

6. 嚴禁嬉鬧。 

※若違反上述規範之班級，需愛校服務。 


